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ST新都 公告编号:2014-06-21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收到本公司股东桂

江企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桂江公司

”）

的通知

，

桂江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０

，

２４５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

；

本次减持后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收市

，

桂江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６．６７％

。

一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

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１６

日 约

８．２５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１２

日 约

４．１４ １

，

４７２

，

６１６

０．４４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 约

４．１６ ３４７

，

６２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约

４．４３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合计

３

，

３００

，

２４５ １．００

注

：

桂江公司本次减持本公司股份比例以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股计算

，

经计算得桂江公司本次减持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１％

二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数

２５

，

２８２

，

９４８ ７．６８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６．６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２８２

，

９４８ ７．６８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６．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

、

其他说明

１

、

本次减持符合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

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２

、

本次减持遵守了桂江公司在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收购报告书

》

等文件中所做出

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３

、

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

。

四

、

备查文件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减持深圳新都股票情况通知

特此公告

。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4-039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2014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关于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的

2014-036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该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

取得了永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

《

营业执照

》。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注册号

：

330784000204337

公司名称

：

浙江道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

581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智彪

注册资本

：

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

2014

年

06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

2014

年

06

月

16

日 至

2034

年

06

月

15

日止

经营范围

：

太阳能电池背材膜

、

反光膜

、

高性能光学膜

、

预涂膜

、

光学级保护膜

、

电容器用

薄膜

、

铝塑薄膜

、

铝塑包装制品

、

交通安全设施研发

、

制造

、

销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14� � �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0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监局相关文件要求

，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对公司股东

、

关

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公司股东

、

关联方和公司不存在不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要求的承诺

，

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

二

、

公司控股股东深业沙河

（

集团

）

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曾承诺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

，

将其拥有的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0%

的股份

，

分三年出售给公司管理层

。

2006

年

9

月

30

日

，

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

《

关于印发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

>

的通知

》（

国资发分配

[2006]175

号

）

第九条规定

,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需标的股票来

源不得由单一国有股股东支付或擅自无偿量化国有股权

。

由于承诺方深业沙河

（

集团

）

有限公

司为国有独资企业

，

因此

，

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无法实施

，

该项承诺已无法履行

。

三

、

其他相关说明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本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815� � �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2014-028

债券代码：122156� � � �债券简称：12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

一审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

原告

●

涉案金额合计

：

6,001,189.11

元

●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

、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9

日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作为原告

，

通

过诉讼代理人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对主债务人成都铁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

被告一

，

以下简

称

"

成都铁马

"

）

及其债务担保人四川众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四川省长城工程机械公司

、

刘

刚

、

叶俊英

、

刘毅

、

李淑君

、

刘勤

、

邓慧琼

、

刘斌

、

杨红英

（

被告二至被告十一

）

向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2014

年

5

月

9

日

，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上述案件

。

近日

，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公司的诉讼保全申请

，

分别对上述案件涉案被告的相

关财产执行了诉讼保全

。

二

、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事实

、

请求及答辩情况

成都铁马分别于

2009

年

1

月

1

日

、

2010

年

1

月

1

日与本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协议

，

约定由成都

铁马经销本公司的挖掘机产品

。

2009

年

1

月

1

日

，

四川众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刘刚

、

叶俊英

、

刘毅

、

李淑君作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

，

向本公司出具

《

担保书

》，

承诺为成都铁马与本公司

业务往来中对本公司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2010

年

1

月

1

日

，

四川

省长城工程机械公司

、

刘刚

、

叶俊英

、

刘毅

、

李淑君

、

刘勤

、

邓慧琼

、

刘斌

、

杨红英作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

，

分别向本公司出具

《

第三方单位的担保书

》

及

《

担保书

》，

承诺为成都铁马与本公

司业务往来中对本公司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

，

成都铁马尚欠公司货款人民币

4,121,174.48

元

，

虽经公司多次催讨

，

成都铁马仅支付

100,000

元

，

至今未向公司支付剩余款项及其资金占用费

，

其余债务担保人亦

未依约履行担保义务

。

2014

年

5

月

9

日

，

公司正式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成都铁马等提起民事诉讼

，

诉请

：

1

、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

4,121,174.48

元及资金占用费

1,880,014.63

元

（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至实际给付日止

，

按每日

0.4‰

计算

，

暂计至

2014

年

5

月

1

日

）；

上述款项合计

6,001,189.11

元

；

2

、

判令被告二

、

被告三

、

被告四

、

被告五

、

被告六

、

被告七

、

被告八

、

被告九

、

被告十

、

被告十一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案件受理费

、

诉讼保全费由十一被告承担

。

三

、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公告日

，

上述诉讼案件一审尚未开庭

。

上述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金额尚无法准确判断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

进行披露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03� � �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9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８

，

４３１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法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三

、

权益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５１２

王利平

２ ０８＊＊＊＊＊４０７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８５６

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７８０

王君平

５ ０６＊＊＊＊＊８４３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６＊＊＊＊＊８４４

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

７ ００＊＊＊＊＊０２８

胡志明

五

、

有关咨询办法

１

、

公司地址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车何广博工业园

２

、

咨询机构

：

公司证券部

３

、

联 系 人

：

杨 远 杨昊悦

４

、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４－２８８２７００３

传 真

：

０５７４－２８８２７００６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 �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 � �公告编号:� 2014-019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威孚高科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无增加或变更提案

，

没有提案被否决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会议通知时间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７

）；

６

月

１３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８

）。

２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３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陈学军先生

６

、

现场会议地点

：

公司会议室

７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１４４

名

代表股份

５１９

，

３６７

，

６１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０．９１％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１１２

名

代表股份

４８５

，

９０５

，

７７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７．６３％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

３２

名

代表股份

３３

，

４６１

，

８４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２８％

２

、

Ａ

股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３３

名

代表股份

３９０

，

１９６

，

７１０

股

占公司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３８．２５％

３

、

Ｂ

股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Ｂ

股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

人数

７９

名

代表股份

９５

，

７０９

，

０６５

股

占公司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９．３８％

４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会计师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４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５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决定以总股本

１０２

，

０２０．０９９２

万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３．００

元

（

含税

），

不实

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４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３３６５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２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３３６５ ０．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６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关联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

审议该议案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３９００４９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７０８７６７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６８１２８２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１７２４５３２５４ ９９．９９２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７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７

、

公司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决定其报酬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８１３１９８ ９９．９８ ９２５７７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６１６４８８ ９９．９０ ９２５７７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２６１４７５ ９９．９７９６ １０４１７７ ０．０２００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８

、

公司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内控评价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控评价审计机

构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决定其报酬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８１３１９８ ９９．９８ ９２５７７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６１６４８８ ９９．９０ ９２５７７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２６１４７５ ９９．９７９６ １０４１７７ ０．０２００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９

、

关于大股东股改承诺未履行事项暨大股东关于威孚高科管理层激励机制安排承诺内容

变更的议案

关联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议该议案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８１８４６３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１８６１３７３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３１５２９４６５４ ９９．９９５７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３７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６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０

、

关于公司激励基金实施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１

、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２

、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４８５９０５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３９０１９６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

股

９５７０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表决

３３４４８２７７ ９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５１９３５４０５２ ９９．９９７４ １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五

、

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３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

六

、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唐丽子

、

高 照

３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

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现场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

、

监事签字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89�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4-046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永强投资

”）

及实际控制人谢先兴

、

谢建勇

、

谢建平

、

谢建强签署的

《

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持股情况概述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谢先兴与谢建勇

、

谢建平

、

谢建强为父子关

系

，

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合计持有永强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

谢建勇

、

谢建平

、

谢建强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

、

董事总经理

、

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

截至本公告日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

）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限售原因

永强投资

１９６

，

６４８

，

３４９ ４１．１２ １９６

，

６４８

，

３４９

谢先兴

３３１

，

９４４ ０．０７ ３３１

，

９４４

谢建勇

３８

，

９９１

，

６０１ ８．１５ ７

，

９９１

，

６０１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高管锁定及质押

谢建平

３７

，

６１８

，

８７３ ７．８７ ６

，

６１８

，

８７３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高管锁定及质押

谢建强

３７

，

７３８

，

８７３ ７．８９ ６

，

７３８

，

８７３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高管锁定及质押

相关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在首发上市前承诺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谢建勇

、

谢建平

、

谢建强在首发上市前承诺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公司股票上市

３６

个月后

，

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并承诺在离职后半年

内

，

也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

谢先兴先生

、

谢建勇先生

、

谢建平先生

、

谢建强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

根据上述股东首发前的承诺及增持股份有关承诺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承诺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不减持其所持股份

，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均已实际履行

。

谢建勇

、

谢建

平

、

谢建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等承

诺还在继续履行中

。

二

、

股份减持计划

１

、

减持股东名称

：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

谢建勇

、

谢建平

、

谢建强

、

谢先兴及其他一致

行动人帐户

２

、

减持目的

：

因个人资金需要及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其他投资计划需要

。

３

、

减持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

减持数量及比例

：

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４７００

万股

，

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８３％

。

５

、

减持方式

：

大宗交易系统或二级市场竞价交易系统

三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完成后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不低于

２６４

，

３２９

，

６４０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不低于

５５．２８％

，

仍为公司绝对控股股东

。

２

、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

，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

《

深圳证券交易股票

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

。

３

、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

范性文件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

等规定的情况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

《

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47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归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管道工业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０４９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管道工业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48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金洲集团

”）

通知

，

金洲集团因

融资需要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３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

支行

。

金洲集团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股份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

，

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议案

，

该权益分配方案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实施完毕

，

转增后上述质押股数变更为

３９

，

１６８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２％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金洲集团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８３

，

０６４

，

８３９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５．１７％

；

其中

：

质押本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１１２

，

９６８

，

０００

股

（

分别质押给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７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

３９

，

１６８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７０％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49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金洲管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管道工业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

（

不超过一年

）

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并授权董事长在

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决议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公司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签订协议

，

以闲置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８９

天理财产品

；

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８９

天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

产品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８９

天

（

代码

：

２１７１１４１４７２

）；

２

、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

交通银行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诺

，

并按本产品说

明书约定的投资收益率

（

年率

）

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

；

３

、

风险评级

：

１Ｒ

（

极低风险产品

，

银行内部评级

）；

４

、

投资期限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５

、

实际理财天数

：

８９

天

；

６

、

产品投资范围

：

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

，

投资于货币市场和

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债券市场工具及金融衍生产品等

；

７

、

投资收益率

：

５．２０％

；

８

、

收益计算公式

：

理财本金

×

投资收益率

（

年率

）

×

实际投资天数

／ ３６５

。

投资收益率已扣除

销售费

、

托管费等相关费用

；

９

、

资金到账日

：

到期日当日

，

若到期日为非工作日的

，

则顺延至下一银行工作日

，

客户应

得理财收益及理财本金在到期日与资金实际到账日之间不计利息及理财收益

；

１０

、

提前终止日

：

产品到期日前第

９

个工作日

，

银行有权在当天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

１１

、

公司认购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２

、

资源来源

：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１３

、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二

、

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购买理财

产品主要内容

１

、

产品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

（

代码

：

０１９１１２０１０８

）；

２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３

、

风险评级

：

１Ｒ

（

极低风险产品

，

银行内部评级

）；

４

、

认购期限

：

无固定期限

，

每个工作日为开放日

；

５

、

理财产品投资标的

：

本理财计划所募集的资金

，

主要投资于

：

国债

、

金融债

、

央票

、

高等

级信用债等固定收益工具

；

同业拆借

、

同业存款

、

同业借款

、

债券回购

、

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

工具

；

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

６

、

产品预期收益率

：

本理财计划以客户的每笔认

（

申

）

购交易为单位计算理财计划份额

的存续天数

，

存续天数与预期年化收益率的对应关系如下

：

存续天数（

Ｎ

）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１≤Ｎ＜７ ２．１％

７≤Ｎ＜１４ ２．７％

１４≤Ｎ＜３０ ３．２％

３０≤Ｎ＜９０ ３．４％

Ｎ≥９０ ３．６％

７

、

产品成立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８

、

产品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理财计划终止期间每个工作日为开放日

，

开放时间为每一个工作日

９

：

００

—

１５

：

３０

；

９

、

产品收益起算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１０

、

产品到期日

：

持续运作

，

银行可提前终止

；

１１

、

产品本金赎回及收益支付

：

产品开放日赎回申请即时生效

。

投资者赎回理财计划份

额时

，

赎回的理财计划份额对应的投资本金即时到账

，

赎回的理财计划份额对应的应得理财

收益于赎回确认日当日划转至投资者资金账户

。

本产品存续期间

，

若任一开放日客户赎回的理财计划总份额超过本理财计划上一工作

日总份额的

３０％

，

即为巨额赎回

，

交通银行有权拒绝赎回申请

。

若连续

２

个工作日

（

含

）

以上发

生巨额赎回

，

银行有权暂停接受赎回申请

。

１２

、

公司认购金额

：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３

、

资源来源

：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１４

、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三

、

风险揭示

（

一

）

政策风险

：

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

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

，

将可能影响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

（

二

）

利率风险

：

由于市场的波动性

，

投资于理财产品将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

。

产品存续

期间

，

若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利率

，

客户将失去将资金配置于存款时收益提高的机会

，

或因物

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

，

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

（

三

）

流动性风险

：

理财产品并非随时可流动的产品

。

根据产品条款

，

如投资者不享有提

前终止权

，

投资者应准备持有至理财产品合同终止

。

（

四

）

投资风险

：

客户只能获得理财产品明确约定的收益

。

除产品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收益

及收益分配方式外

，

任何预计收益

、

测算收益或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

，

不代

表客户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

，

亦不构成交通银行对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

仅供客户期初

进行投资决定时参考

。

（

五

）

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

：

如自理财产品销售期至起始日

，

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

，

交通银行有权宣布理财产品不成立

。

（

六

）

再投资风险

：

如果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或展期的权利

，

产品实际期限可能不同于合同

期限

。

在产品终止日后进行再投资时

，

投资者可能会面临再投资的收益率低于产品收益率的

状况

。

（

七

）

信息传递风险

：

交通银行按照理财产品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

，

发布理财产品收益分

配

、

到期兑付

、

提前终止

、

突发事件等信息公告

。

理财产品不提供纸质账单

。

投资者需要通过

登录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或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

，

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

投资者

应根据理财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

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

理财产品信息

，

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

八

）

不可抗力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

、

战争

、

政策变化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重影

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

从而导致理财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

，

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

、

投

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进而影响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

。

（

九

）

在最不利情况下

，

如为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

，

银行仅按产品合同明确承诺的收益向

客户计付理财收益

；

如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

由于市场波动导致贬值或者发生信用风

险导致相应损失

，

理财产品到期时可能无法实现按产品合同约定的投资收益率

（

如有

）

计算

的收益

，

甚至投资收益率为

０％

，

投资者未获得任何投资收益

。

四

、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

，

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

、

事中监

督和事后审计

；

３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五

、

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的正常实施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２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能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

报

。

六

、

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

，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表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

编号

签约方

投资金

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收益利息（元）

资金

类型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０５３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３．７％ ４０５

，

４７９．４５

募集

资金

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０５４

交 通 银 行

湖州分行

１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３．３％ ７４３

，

３４２．４７

募集

资金

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０６１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４．０％ ４２７

，

３９７．２６

募集

资金

４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０６２

交 通 银 行

湖州分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保证收益

型

４．５％ ６４

，

１０９．５９

募集

资金

18,000

2013

年

8

月

27

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4.8% 3,313,972.60

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０７６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４．０％ ４３８

，

３５６．１６

募集

资金

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０７９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保本保证

收益

４．３％ ３６７

，

５６１．６４

募集

资金

4,000

2013

年

11

月

29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保 本 浮

动收益

2.3% 77,260.28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００３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２．３％ ３６

，

５４７．９５

募集

资金

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００４

交 通 银 行

湖州分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保本浮动

收益

－－

未到期

募集

资金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 １３３

，

８９０．４１

募集

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保证收益

型

４．３％ ２

，

３９１

，

５０６．８５

募集

资金

９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

－０１４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４．３５％ ２３２

，

３９７．２６

募集

资金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０２３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保本保证

收益

４．１５％ １９４

，

４２４．６６

募集

资金

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０４１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保本浮动

收益

４．４０％／

年或

２．６０％／

年

未到期

募集

资金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营业部签订的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

期

次型

）》；

２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Ｓ

款

”

理财申购记账回执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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